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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潮阳区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责任清单

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5 月 6-7 月 8 月至次年 5 月

区委

区政府

1.5 月-6 月下旬组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开展走访企业活动，发动企业积极参与支持；

2.6 月 30 日举办“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仪式；

3.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济困活动。

各（镇）

街道党

（工）委、

人民政府

（办事

处）

1.5 月-6 月召开各类型座谈会并组织开展走访企业活动，发动企业积极参与支持；

2.在全镇（街道）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济困活动；

3.及时将“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开展情况和爱心慈善典型事迹报送区扶贫办，以便汇总报送市扶贫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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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5 月 6-7 月 8 月至次年 5 月

区农业农

村局（区

扶贫办）

统筹组织 2019 年汕头

市“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

区扶贫开

发领导小

组成员单

位和各相

关单位

1.5 月上中旬协调区

有关单位开展“广东

扶贫济困日”活动工

作任务分工；

2.5 月中下旬做好省

红棉杯的推荐工作；

3.5 月中下旬，筹备动

员视频会议，部署

2019 年汕头市“广东

扶贫济困日”活动工

作任务。

1.6 月上旬根据省的统一安

排，召开动员视频会议；

2.6-7 月开展“百企帮百村”

行动；

3.6 月 30 日前后开展扶贫访

贫慰问活动，到被帮扶村开展

访贫慰问送温暖活动；
4.6 月 30 日协助举办“广东扶

贫济困日”活动仪式，总结表

彰一批扶贫工作先进单位和

个人。

做好捐赠资金的

使用安排及跟踪

落实工作。

区委办公

室、区人

大常委会

办公室、

区政府办

公室、区

政协办公

室

发动本单位干部职工

积极参与“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

1.发动本单位干部职工积极

参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2.协调区四套领导班子带头

参加爱心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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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5 月 6-7 月 8 月至次年 5 月

区委宣传

部

做好宣传工作，弘扬社

会公德美德，营造全社

会参与扶贫济困的浓

烈氛围。

区农业农

村局、区工

商联、总工

会、团区

委、妇联等

有关单位，

各镇（街

道）人民政

府（办事

处）

组织新闻媒体、网络

平台全面宣传“广东

扶贫济困日”活动，

宣传爱心企业及爱心

人士的慈善典型事

迹，营造良好氛围。

1.组织新闻媒体、网络平台全

面宣传“广东扶贫济困日”活

动，宣传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

的慈善典型事迹，营造良好氛

围；

2.及时将活动开展情况报送

市扶贫办；

3.组织区总工会、青年、妇女

等群团组织做好宣传发动工

作；

4.在区电视台等媒体公布接

收捐赠单位及联系人、联系电

话。

及时将活动开展

情况报送区扶贫

办

区委统战

部

负责港澳台和海外捐

款、联系和协调。

区委台办、

区侨联

负责港澳台和海外扶贫济困

活动，广泛发动港澳台和海外

爱心人士及爱心企业参与扶

贫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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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5 月 6-7 月 8 月至次年 5 月

区直机关

工委

统筹组织各区直机关

单位开展干部职工爱

心捐赠活动。

区农业农

村局、区慈

善总会

1.6 月 30 日前开展干部职工

爱心捐赠活动；

2.及时统计汇总各区直单位

捐赠情况并报送区扶贫办。

及时统计汇总各

区直单位捐赠情

况并报送区扶贫

办。

区教育局

广泛发动全区大、中、

小学校和中职、技校学

生积极参与扶贫济困

活动。

团区委

1.开展“学子献爱心”活动，

广泛发动全市大、中、小学校

和中职、技校学生参与扶贫济

困；

2.及时统计汇总捐赠情况并

与活动开展情况一并报送区

扶贫办。

汇总活动开展情

况并及时报送区

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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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5 月 6-7 月 8 月至次年 5 月

区民政局

负责历年活动收尾工

作，在广大社区居民中

开展“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引导社会组

织参与扶贫济困。

1.负责继续做好历年来和 2018 年“6·30”活动有关收尾工作；

2.继续做好历年至 2018 年人大问询和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使用

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及情况报送工作；

3.负责将历年及 2018 年活动经费结算完毕；

4.做好历年“6·30”活动资金等相关资料的整理归档以备人大等问

询和审计检查；

5.6-7 月开展社会组织扶贫济困活动；

6.6-7 月开展社区扶贫募捐活动；

7.6 月 30 日协助举办“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仪式；

8.汇总捐赠情况和活动开展情况并及时报送区扶贫办。

区财政局
落实潮阳区扶贫济困

日活动费用。
落实潮阳区扶贫济困日活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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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5 月 6-7 月 8 月至次年 5 月

区财政局

（金融

局）

负责全区金融行业、农

信联社及信托、证券、

保险等捐赠活动的协

调。

1.负责全区金融行业、农信联

社及信托、证券、保险等捐赠

活动的协调；

2.发动本单位职工积极参与

扶贫济困。

区税务局
负责落实捐赠税收优

惠政策。

1.负责落实捐赠税收优惠政

策；

2.发动本单位职工积极参与

扶贫济困。

区人武部

负责动员我区驻军方

面开展“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工作。

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

开展“拥政爱民献爱

心”活动。

1.开展“拥政爱民献爱心”活

动；

2.及时统计汇总捐赠接收情

况并及时报送区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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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5 月 6-7 月 8 月至次年 5 月

区慈善总

会

区慈善总会为潮阳区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市级捐赠接收

单位，要做好捐赠到

账、统计和拨付工作，

并按照“谁接收、谁统

计、谁使用、谁跟踪、

谁公开”的要求，及时

做好捐赠接收统计、使

用安排、跟踪落实及相

关信息公开等工作。

（接收捐赠的账户名

称：汕头市潮阳慈善总

会，银行账号：

4400165020105300305

7，开户银行：建行潮

阳支行，捐款热线：

88719600。）

区民政局

1.清理历年“6·30”

活动认（募）捐、到

账资金及拨付情况并

及时报送区扶贫办；

2.做好捐赠接收工作

，接收社会各界的慈

善捐款；

3.做好捐赠资金的信

息公开公示，推动

“6·30”活动捐赠建

设项目全过程接受社

会监督，适时通报有

关项目建设情况；

4.统计汇总捐赠接收

情况并及时报送区扶

贫办。

1.做好捐赠接收工作，接收社

会各界的慈善捐款；

2.做好捐赠资金的信息公开

公示，推动“6·30”活动捐

赠建设项目全过程接受社会

监督，适时通报有关项目建设

情况；

3.统计汇总捐赠接收情况并

及时报送区扶贫办。

1.做好捐赠接收

工作；

2.做好捐赠接收

统计、使用安排、

跟踪落实及相关

信息公开等工

作；

3.统计汇总捐赠

接收情况并及时

报送区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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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5 月 6-7 月 8 月至次年 5 月

各帮扶单

位及其他

单位

积极开展“广东扶贫济

困日”活动，关心慰问

挂钩帮扶的省定贫困

村贫困户。

发动本单位干部职工

积极参与“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

1.发动本单位干部职工积极

参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2.6 月 30 日前后各帮扶单位

开展扶贫访贫慰问活动，陪同

区领导班子到被帮扶村开展

访贫慰问送温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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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汕头市潮阳区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进展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

号

分管

领导
负责活动事项 进展及典型爱心事迹

已捐赠（接收）财物统计

（万元）
备注

1

2

3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1、捐赠物资折算为金额进行统计。

2、该表及活动情况总结请相关单位在 7月 24 日、8 月 25 日、9 月 24 日、12 月 19 日前报送区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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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汕头市潮阳区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认捐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上报单位 认捐单位 认捐项目
认捐金额

（万元）

已到账金

额（万元）
到账情况

备

注

1

2

3

4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请相关单位于 6 月 20 日-30 日每日上午下班前报送区扶贫办，并于 7 月 24 日、8 月 25 日、9 月

24 日、12 月 19 日前报送区扶贫办。




